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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函
地址：11291臺北市北投區建國街2號

承辦人：林致均

電話：02-28616942轉214

傳真：28616702

電子信箱：ju801112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4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師教字第108600111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、課程表、簡歷表各1份 (4521782_1086001118_1_ATTACH1.docx、

4521782_1086001118_1_ATTACH2.docx、4521782_1086001118_1_ATTACH3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中心「臺北市107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暨特殊教育

學校教育領導人才培力班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鼓勵所屬人

員報名參加，課程說明會及研習期間惠予公假派代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校長學暨本中心107年11月23日課程規劃會議決議

辦理。

二、為系統規劃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領導人才專業培

訓課程及實習，以激發學校領導之意願與熱忱，導引學校

教育行政人員積極投入領導人才之志業，特辦理本次研

習，研習成績亦將作為本市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

校長遴選之參考。

三、報名對象：

(一)高中職組：臺北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現任或曾擔任學校主

任（含秘書）者。

(二)特教組：臺北市立國民中學或高級中等學校(含特殊教育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1

新民國中 1080412

*PFAA108300226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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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)特教教師兼任主任，已擔任過學校主任者為優

先。

(三)每組上限15人，額滿則提前截止報名。

四、研習日期：自108年5月4日至7月12日止，部分週三及週六

上課，另含校務實習（詳如附件）。

五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4月23日（星期二）中午12點止。

六、課程說明會：預定於4月26日（星期五）下午2點於本中心

辦理，中心將於4月23日（星期二）下午5點前於臺北市教

師在職研習網公告遴選結果，獲遴選之學員請預留時間與

會，不再另行通知。

七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請於報名截止日前逕行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

(http://insc.tp.edu.tw)依組別報名，並列印報名表經

行政程序核准後，再由貴機關(學校)研習承辦人進入系

統辦理薦派報名。

(二)為利研習業務進行，請報名學員填復附件學員簡歷表於4

月23日（星期二）前以電子郵件免備文回覆各組承辦人

（高中職組林組員，電子郵件信箱：ju801112@gmail.

com；特教組彭組員，電子郵件信箱：

pchingya84@gmail.com）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

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及特教學校）

副本：

08


